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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彥校友紀念獎學金辦法 

108.07.04訂定 

第一條 設立宗旨： 

譚彥女士為本校外文系畢業校友，其夫婿張漢中先生為紀念譚彥校友，

熱心公益、幫助清寒學子，捐贈新台幣 15 萬元整，以鼓勵本校清寒學

生專心求學，努力進取，特訂定「譚彥女士紀念獎學金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學金頒發對象：靜宜大學在學學生 

第三條 獎學金金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 

第四條 獎學金名額：5名 

第五條 申請資格： 

1. 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六十五分以上。 

2. 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無處分記錄。 

3. 轉學生若無現屬學系學年成績，不能申請。 

4. 來自經濟弱勢家庭或本身為身心障礙的學生。 

第六條 申請者檢附資料： 

1. 獎學金申請表（如附件一） 

2. 前一學年成績單 

3. 申請人自述表（如附件二） 

4. 殘障手冊影本、低收、中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相關證明文件。 

5. 師長推薦書一份。（請載明家境及就學狀況） 

第七條 申請程序： 

1. 申請者於每學年第一學期公告申請期限內，於線上提出申請後備妥申

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校友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2. 校友服務中心初審申請資格後，送交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3. 獎學金審查作業由校友服務中心召集師長若干位會審之。 

4. 申請人若同時申請多種獎學金，則由審查委員決定是否重覆頒發。 

第八條 本辦法自 108學年度起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